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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承辦

人員
股長

副主任

副隊長

專員

正工程司

科長

專門委員

副總工程

司

主任秘

書

總工

程司

副處

長
處長

專門委員

副總工程

司

總工

程司

主任

秘書

副局

長
局長 市長

會辦

機關

(單位)

備考

甲

合法房屋拆遷暨

地上下物拆遷補

償公告事項

配合工程計畫公告地上下物拆遷

及住戶遷移事項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
甲
房屋拆遷補償作

業

依據公告通知拆遷戶依規定時間

將房屋（合法建築及違章建築）

配合拆除之處理事項
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
甲
房屋拆遷補償作

業
建物滅失登記 擬辦 V V V V 核定

甲 用地取得作業 舉辦土地徵收公聽會 擬辦 V V V V 核定

甲 用地取得作業
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召開協議價購

事項
擬辦 V V V V 核定

甲 用地取得作業 徵收土地之撤銷或廢止 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地政局

都發局

就撤銷、廢止徵收

相關法令提供意見

甲 受理捐贈土地

有條件受贈事項：

（一）經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

者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甲 受理捐贈土地
有條件受贈事項：

（二）涉都市計畫變更之捐贈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 都發局

甲 受理捐贈土地 無條件受贈事項 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
甲 受理捐贈土地
贈與土地完成移轉登記後致函答

謝事項
擬辦 V V V V 核定

甲
公用不動產申請

撥用之報核

各級政府機關申請撥用市有公用

不動產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 財政局

甲
公用不動產提供

使用之報核

公用不動產提供有償使用：訂定

（修正）租賃契約

公用房地提供使用之專案簽報，

不屬「臺北市市有公用不動產提

供使用辦法」第5條第3項但書所

定各款情形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財政局

法務局

甲
公用不動產提供

使用之報核

公用不動產提供使用並得減收租

金

符合「臺北市市有公用不動產房

地提供使用辦法第6條第3項之案

件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財政局

法務局

甲
公用不動產提供

使用之報核

公用不動產提供無償使用：

訂定（修正）使用借貸契約

符合「臺北市市有公用不動產提

供使用辦法」第7條情形者，公用

不動產得無償提供非營利使用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財政局

法務局

甲
公用不動產提供

使用之報核

公用不動產提供無償使用：訂定

（修正）使用契約

依據本府96年5月7日府授財產字

第096331385500號函，經管市有

不動產提供本府各機關、學校公

務使用且雙方已協議完成之案件
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
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(工程配合科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4.12.22府人管字第1140160583號函核定甲表

114.12.26北市工人字第1143033919號函核定乙表、備查丙表

陳核流程
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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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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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局長 市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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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

公用不動產被占

用案處理方式之

報核

以下情形簽報移請建管處依規定

查報拆除：

(一)屬臺北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

（以下簡稱違建處理規則）所定

違章建築

(二)占建物(含寺廟)現況屬既存

違建，經本處協調占用人自行拆

除仍不配合者

(三)占建物(含寺廟)屬84年1月1

日以後之新違建，經本處協調占

擬辦 V V V V V V V V 核定

民政局

(寺廟)

建管處

甲

公用不動產被占

用案處理方式之

報核

案情特殊，專案簽報本府核定其

他適當處理方式
擬辦 V V V V V V V V 核定

財政局

法務局

甲

公用不動產被占

用案處理方式之

報核

無人管理之寺廟經評估無臺北市

寺廟使用市有土地處理要點第3

點第1項之情形，並經所在地區

公所查核確屬公眾信仰暫不宜移

除者，簽報以現況列管

擬辦 V V V V V V V V 核定
民政局

財政局

甲 共同業務 爭訟案件之處理
爭訟案件標的金額新臺幣1,000萬

元以上或重大爭議案件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 法務局

一、臺北市政府

所屬各機關法制

作業應注意事項

第27點。

二、加會法制人

員。

甲 共同業務 聘任律師

爭訟案件標的金額新臺幣1,000萬

元以上或重大爭議案件推薦律師

人選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 法務局

一、臺北市政府

所屬各機關法制

作業應注意事項

第37點。

二、加會法制人

員

甲 共同業務 選定仲裁人

仲裁案件爭議標的金額新臺幣

1,000萬元以上或重大爭議案件之

選定仲裁人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 法務局

一、臺北市政府

所屬各機關法制

作業應注意事項

第38點。

二、加會法制人

員。

甲 財產管理

辦理重要案件不動產報廢減損事

項(如未達使用年限、達一定金

額【3千萬元或規定須報審計核

定報廢之金額】以上、因影響公

共或行車安全必須先行拆除者等

情形)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 財政局

甲 財產管理
辦理一般案件不動產報廢減損事

項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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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 合法房屋拆遷整

建暨地上下物拆

遷補償

拆遷合法房屋、管線、花木、農

作物等之處理事項：

（一）重要案件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乙 合法房屋拆遷整

建暨地上下物拆

遷補償

拆遷合法房屋、管線、花木、農

作物等之處理事項：

（二）一般案件

擬辦 V V V V 核定

乙 合法房屋拆遷整

建暨地上下物拆

遷補償

拆除合法房屋整建案之修復證明

及完工證明發證事項 擬辦 V V V V 核定

乙 合法房屋拆遷整

建暨地上下物拆

遷補償

安置計畫事項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乙 公用不動產提供

使用

為公共性使用且無政策法令特殊

考量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乙 公用不動產提供

使用

申請續約，且條件未變更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乙 公用不動產提供

使用

耕地三七五減租申請續使用案件
擬辦 V V V V V V V V 核定

乙 公用不動產被占

用案處理方式之

報核

不動產被（含寺廟）占用之申請

案件：

(一)占用轉租用

擬辦 V V V V V V V V 核定
法制人

員

乙

公用不動產被占

用案處理方式之

報核

不動產被（含寺廟）占用之申請

案件：

(二)暫以按期繳納無權占用使用

補償金方式處理

擬辦 V V V V V V V V 核定
法制人

員

乙 公用不動產被占

用案處理方式之

報核

申請（含寺廟）分期攤繳使用補

償金(期距外) 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法制人

員

國有不動產被占用

案參照辦理

乙 公用不動產被占

用案處理方式之

報核

寺廟經都市計畫書載明或經提具

相關文件可資證明本府同意遷

建、移設或保留於市有土地者，

得簽訂有償提供使用契約

擬辦 V V V V V V V V 核定
法制人

員

丙 用地取得作業 土地徵收計畫函送地政局之核轉

事項
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 用地取得作業 撥用公有（軍）列管土地之核定

事項
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 用地取得作業 徵求撥用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意見

之核定事項
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 公用不動產爭訟

案件

經管不動產訴訟案件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公用不動產提供

使用

經管不動產契約簽訂
擬辦 V 核定

丙 公用不動產提供

使用

經管不動產租金收取事宜
擬辦 V 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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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 財產管理 經管土地遭占用案件月報表及督

導會議、不動產財產盤點(機關

首長指定之召集人)

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 財產管理 地權管理報表、法令編修或通知

等相關綜合性業務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財產管理 經管不動產所有權移轉、財產層

報財政局
擬辦 V V 核定

丙 工程用地 提供地政局土地資料彙整 擬辦 V V 核定

丙 工程用地 土地徵收、拆遷補償法令修正 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 預算編列與支用 各項土地徵購及拆遷房屋、花木

農作物、地上下管線等補償經費

之編擬事項

擬辦 V V V V 核定 會計室

丙 預算編列與支用 補償經費之調撥使用及預算之執

行檢討事項
擬辦 V V V 核定 會計室

丙 協調會議 召開配合施工協調會議事項 辦理工程用地取得，涉及各項重

大或爭議疑義需召開協調會議通

知事項

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 協調會議 召開配合施工協調會議事項 辦理工程用地取得，涉及疑義需

召開協調會議通知事項
擬辦 V 核定

丙 協調會議 協調會議紀錄之核定：

（一）重要事項
擬辦 V V 核定

丙 協調會議 協調會議紀錄之核定：

（二）一般事項
擬辦 V 核定

丙 協調會議 會議通知及會議紀錄：

（一)重要事項
擬辦 V V 核定

丙 協調會議 會議通知及會議紀錄：

（二)一般事項
擬辦 V 核定

丙 房屋拆遷及整建 合法建物之認定查證事項 擬辦 V 核定

丙 房屋拆遷及整建 合法房屋拆除範圍調查、測量、

製圖、計算、估價、人口調查、

拆遷協議等事項

擬辦 V 核定

丙 房屋拆遷及整建 各項補償費及補助費列冊核定事

項
擬辦 V V V 核定 會計室

丙 房屋拆遷及整建 違建房屋拆遷經費之預撥事項 擬辦 V 核定 會計室

丙 房屋拆遷及整建 非建築物設備之會勘認定與拆遷

估價等事項
擬辦 V V 核定

丙 房屋拆遷及整建 拒拆合法房屋及違建處理事項 擬辦 V V 核定

丙 房屋拆遷及整建 拆除合法房屋申請修復事項：

（一）通知補辦手續
擬辦 V 核定

丙 房屋拆遷及整建 拆除合法房屋申請修復事項：

（二）修復審核及完工查驗案件
擬辦 V V 核定

丙 房屋拆遷及整建 拆除合法房屋修復審核及完工查

驗事項
擬辦 V V 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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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 房屋拆遷及整建 已核准之各項補償費及補助費等

通知具領事項
擬辦 V 核定

丙 房屋拆遷及整建 房屋拆除後遷移費之發給與審核

事項
擬辦 V 核定

丙 房屋拆遷及整建 拆除合法房屋整建案之指導修復

事項
擬辦 V 核定

丙 房屋拆遷及整建 違建拆除配合管理事項

擬辦 V 核定

建管處

違建處

理科

工務科

丙 農作改良物評估

補償

公園用地工程範圍內農作改良物

之調查、評估、會勘協議事項
擬辦 V 核定

丙 農作改良物評估

補償

農作改良物補償協議紀錄及補償

列冊核定事項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工程用地 呈報各季徵地價款及需求額分配

預算撥處事項
擬辦 V V 核定 會計室

丙 工程用地 各項工程用地、公有土地徵求同

意事項
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 工程用地 各項工程用地、私有土地協議收

購或申請徵收事項
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 工程用地 徵（收）土地之聯繫協調事項 擬辦 V 核定

丙 工程用地 各項工程用地收購會勘測量及申

請徵收事項
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 工程用地 徵收土地（撥用公地）有無妨礙

都市計畫證明書核對事項
擬辦 V 核定

丙 工程用地 徵收清冊（撥用清冊）送地政事

務所核章事項
擬辦 V 核定

丙 工程用地 工程用地現況圖、地籍圖套繪都

市計畫建築線事項
擬辦 V 核定

丙 工程用地 請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辦理工程

用地測量分割及會同測量事項
擬辦 V 核定

丙 工程用地 會勘通知事項 擬辦 V 核定

丙 工程用地 用地範圍通知地政局召開協議事

項
擬辦 V 核定

丙 工程用地 請發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事項 擬辦 V 核定

丙 工程用地 請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晒製地籍

圖事項
擬辦 V 核定

丙 工程用地 請都市發展局送樁位座標事項 擬辦 V 核定

丙 工程用地 有關土地事務處理事項 擬辦 V 核定

丙 工程用地 土地使用經費撥付處理事項 擬辦 V 核定

丙 管線拆遷 地上下管線拆遷補償費之核定事

項
擬辦 V 核定

丙 管線拆遷 特殊建物、碉堡、墳墓、防空

洞、公廁等拆除處理事項
擬辦 V V 核定 會計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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襄助核

稿
襄助核稿襄助核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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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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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承辦

人員
股長

副主任

副隊長

專員

正工程司

科長

專門委員

副總工程

司

主任秘

書

總工

程司

副處

長
處長

專門委員

副總工程

司

總工

程司

主任

秘書

副局

長
局長 市長

會辦

機關

(單位)

備考

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(工程配合科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4.12.22府人管字第1140160583號函核定甲表

114.12.26北市工人字第1143033919號函核定乙表、備查丙表

陳核流程
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

丙 管線拆遷 各管線單位委託本處代辦拆遷事

項
擬辦 V V V 核定 工務科

丙 管線拆遷 管線拆遷費用撥付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會計室

丙 管線拆遷 管線會勘協議處理事項 擬辦 V V 核定 工務科

丙 管線拆遷 管線拆遷通知事項 擬辦 V 核定

丙 補償費支付 土地使用經費之核撥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會計室

丙 補償費支付 地上下物管線拆遷補償費之請撥

事項
擬辦 V V V 核定 會計室

丙 補償費支付 已核定房屋之各項補償費及花木

農作物補償費之證件審核與發放

事項

擬辦 V 核定 會計室

丙 補償費支付 發放補償費有關產權查證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受理捐贈土地 未開闢公園土地受贈資料審查、

會勘、查欠稅等事項
擬辦 V 核定

丙 公用不動產被無

權占用處理作業

占用人有增建、改建等擴大占用

行為，經通知占用人限期拆除仍

不配合者，通報都發局

擬辦 V V 核定

丙 公用不動產被無

權占用處理作業

申請土地複丈，測量界址及測繪

地上物使用面積

擬辦 V V 核定 會計室
國有不動產被占用

案參照辦理

丙 公用不動產被無

權占用處理作業

查調占用人資料 函請稅捐(房屋稅籍)、地政(土地

及建物產權)、戶政(設籍及門牌

初編)等機關查詢資料

擬辦 V 核定
國有不動產被占用

案參照辦理

丙 公用不動產被無

權占用處理作業

查調占用人資料 寺廟占用，函詢民政局查調其實

際管理人、現況列管及立案情形

擬辦 V 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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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承辦

人員
股長

副主任

副隊長

專員

正工程司

科長

專門委員

副總工程

司

主任秘

書

總工

程司

副處

長
處長

專門委員

副總工程

司

總工

程司

主任

秘書

副局

長
局長 市長

會辦

機關

(單位)

備考

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(工程配合科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4.12.22府人管字第1140160583號函核定甲表

114.12.26北市工人字第1143033919號函核定乙表、備查丙表

陳核流程
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

丙 公用不動產被無

權占用處理作業

依地政事務所鑑界結果，邀集占

用人辦理現場會勘

擬辦 V V 核定

寺廟應邀集在地里

長或區公所會同

國有不動產被占用

案參照辦理

丙 公用不動產被無

權占用處理作業

發函占用人(含寺廟)追收最近5

年或占用期間無權占用使用補償

金並限期騰空返還

擬辦 V V 核定
國有不動產被占用

案參照辦理

丙 公用不動產被無

權占用處理作業

無權占用使用補償金減收之核定 市有財產占用人於本處提起訴訟

前，依照所訂期限騰空返還
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公用不動產被無

權占用處理作業

無權占用使用補償金減收之核定 國有財產於民國98年9月24日以前

被占用，已進入訴訟程序，於一

審判決前，占用者騰空返還者，

得依個案情形酌予減收，並辦理

訴訟和解。
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公用不動產被無

權占用處理作業

無權占用使用補償金免收之核定 市有財產於85年1月1日前被占用

，訴訟繫屬前，占用人自願依本

處所訂期限騰空返還者
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公用不動產被無

權占用處理作業

無權占用使用補償金免收之核定 國有財產於民國98年9月24日以前

被占用，本處訴訟請求排除占用

前，占用人騰空返還者或其他特

殊情形，得依規定免收使用補償

金。

擬辦 V V V 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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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承辦

人員
股長

副主任

副隊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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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工程司

科長

專門委員

副總工程

司

主任秘

書

總工

程司

副處

長
處長

專門委員

副總工程

司

總工

程司

主任

秘書

副局

長
局長 市長

會辦

機關

(單位)

備考

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(工程配合科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4.12.22府人管字第1140160583號函核定甲表

114.12.26北市工人字第1143033919號函核定乙表、備查丙表

陳核流程
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

丙 公用不動產被占

用案處理方式之

報核

申請(含寺廟)分期攤繳使用補償

金

(期距內)

擬辦 V V V 核定
國有不動產被占用

案參照辦理

丙 公用不動產被占

用案處理方式之

報核

占用人(含寺廟)積欠無權占用使

用補償金之處理

聲請法院發給支付命令

擬辦 V V V V 核定
法制人

員

國有不動產被占用

案參照辦理

丙 公用不動產被占

用案處理方式之

報核

占用人(含寺廟)積欠無權占用使

用補償金之處理

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不能送達占

用人或占用人拒絕繳納、未限期

如數繳納者，提起民事訴訟

擬辦 V V V V 核定
法制人

員

國有不動產被占用

案參照辦理

丙 公用不動產被占

用案處理方式之

報核

占用人(含寺廟)拒絕騰空返還公

用不動產房地之處理

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，訴請法院

排除占用，並請求返還占用期間

之使用補償金

擬辦 V V V V 核定
法制人

員

國有不動產被占用

案亦同

丙 公用不動產被占

用案處理方式之

報核

占用人(含寺廟)拒絕騰空返還公

用不動產房地之處理

依刑法竊佔罪規定告訴，並提起

附帶民事訴訟，請求排除占用並

返還占用期間之使用補償金

擬辦 V V V V 核定
法制人

員

國有不動產被占用

案亦同

丙 公用不動產被占

用案處理方式之

報核

解除占用列管

擬辦 V V V V 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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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承辦

人員
股長

副主任

副隊長

專員

正工程司

科長

專門委員

副總工程

司

主任秘

書

總工

程司

副處

長
處長

專門委員

副總工程

司

總工

程司

主任

秘書

副局

長
局長 市長

會辦

機關

(單位)

備考

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(工程配合科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4.12.22府人管字第1140160583號函核定甲表

114.12.26北市工人字第1143033919號函核定乙表、備查丙表

陳核流程
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

丙 公用不動產被無

權占用處理作業

寺廟占用市地奉准訂定租約、暫

以無權方式繳納或簽報本府核准

以現況列管之無人管理寺廟，後

續函請民政局及所在地區公所，

輔導寺廟辦理登記或列冊管理

擬辦 V V 核定

丙 公用不動產被占

用爭訟案件

訴訟案件之處理 訴訟費用支應事宜

擬辦 V V V V 核定 會計室

丙 公用不動產被占

用爭訟案件

訴訟案件之處理 標的金額在新臺幣1,000萬元以下

訴訟案件之延聘律師

擬辦 V V 核定 會計室

丙 公用不動產被占

用爭訟案件

訴訟案件之處理 出庭、調解及更換法定代理人等

事宜之報核

擬辦 V V 核定
法制人

員

丙 公用不動產被占

用爭訟案件

訴訟案件之處理 確定判決(債權憑證)聲請強制執

行等事項

擬辦 V V 核定 會計室

丙 公用不動產被占

用爭訟案件

訴訟案件之處理 提起上訴，訴之追加、撤回或和

解事項

擬辦 V V V V 核定
法制人
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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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承辦

人員
股長

副主任

副隊長

專員

正工程司

科長

專門委員

副總工程

司

主任秘

書

總工

程司

副處

長
處長

專門委員

副總工程

司

總工

程司

主任

秘書

副局

長
局長 市長

會辦

機關

(單位)

備考

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(工程配合科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4.12.22府人管字第1140160583號函核定甲表

114.12.26北市工人字第1143033919號函核定乙表、備查丙表

陳核流程
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

丙 公用不動產被占

用案件之協調處

理

（一）一般案件
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公用不動產被占

用案件之協調處

理

（二）特殊案件

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 議會協調案 立委、議員協調會 案情單純或本處為協辦機關之開

會/會勘通知、會議紀錄，他機關

回復且無涉本處業務者

擬辦 V 核定

丙 議會協調案 立委、議員協調會 涉本處權管主政業務之會議/會勘

通知、會議紀錄(得由單位派員，

或與其他科室單位共同出席者)
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議會協調案 立委、議員協調會 涉本處權管主政業務之會勘通

知、會勘紀錄(需核派單位主管層

級以上長官出席，或案情重要、

複雜需經處長裁示、知悉者)

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 民眾陳情案 陳情系統回覆(案情單純者) 擬辦 V 核定

丙 民眾陳情案 陳情系統回覆(案情複雜者) 擬辦 V V 核定

文書

共同

甲

書面質詢 答復議會議員書面質詢案 涉及跨局處複雜業務或一級機關

首長之書面質詢案 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文書

共同

甲

書面質詢 答復議會議員書面質詢案 一般性書面質詢案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文書

共同

甲

文書業務 文件蓋用府印或市長簽署章 重大案件用印案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文書

共同

甲

文書業務 文件蓋用府印或市長簽署章 一般性、例行性案件用印案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文書

共同

甲

文書業務

文件蓋用府印或市長簽署章 依據府層級委員會做成決議，依

法辦理後續行政程序案件之用印

案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文書

共同

甲

其他

綜合業務 法令、行政規則或本府一層核定

政策中，已明定由一級機關首長

核決業務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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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承辦

人員
股長

副主任

副隊長

專員

正工程司

科長

專門委員

副總工程

司

主任秘

書

總工

程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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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處長

專門委員

副總工程

司

總工

程司

主任

秘書

副局

長
局長 市長

會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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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單位)

備考

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(工程配合科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4.12.22府人管字第1140160583號函核定甲表

114.12.26北市工人字第1143033919號函核定乙表、備查丙表

陳核流程
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

文書

共同

甲

其他

綜合業務 依據本府一層核決政策或計畫執

行之一般性業務 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文書

共同

甲

其他

綜合業務 依據府層級委員會或府級任務編

組做成之決議，辦理後續一般

性、執行性業務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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